
持有旧费用的企业型收费垃圾处理劵的人员 

（中国語） 
 

令和 5 年 10 月 1 日起 
调整了对企业型的收费垃圾处理劵的收费标准 

令和 5年 10月修订 

劵类  旧费用 修订后的费用 差额 

１０公升劵（一套 10张） ７６０日元 ８７０日元 １１０日元（每张１１日元） 

２０公升劵（一套 10张） １,５２０日元 １,７４０日元 ２２０日元（每张２２日元） 

４５公升劵（一套 10张） ３,４２０日元 ３,９１０日元 ４９０日元（每张４９日元） 

７０公升劵（一套 5张） ２,６６０日元 ３,０４５日元 ３８５日元（每张７７日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对旧费用的垃圾处理劵（平成 29 年 10 月修订的),可进行「1补差额交换」

或者「2 退还」（退款） 

1.补差额交换 

在受理窗口，支付“旧费用”和“修订后的费用”的差额之后，用旧费用的

劵换新的劵，可以以一张为单位进行交换。（只能用现金支付） 

◆ 办理手续时需要的东西：旧费用的垃圾处理劵 

差额部分的现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在受理   ※在受理窗口需填写申请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

 交换 

随着修订，令和 5 年 11 月以后，旧收费的垃圾处理劵 

（记载有「平成 29年 10 月修订」的）不能使用 

样 本 

新劵 旧劵  

支付差额部分 

样 本 

 

样 本 

 

样 本 

 

样 本 

 

旧收费的垃圾处理劵 



2. 退还（退款） 

由于企业的废业等原因，不需要与新劵进行差额交换时，将进行退还（退

款） 

退还会在日后汇入您指定的银行账户 ，不能在受理窗口用现金退款。 

 

◆办理手续时需要的东西： 

旧费用的垃圾处理劵、废弃物处理手续费退还申请表。银行转账委托书 

（申请表等资料，原则上需要加盖请求人的印章） 

※可用邮寄方式提交资料，需要的资料由区里寄送，请咨询索要。 

 

 

 

 

３.差额交换•退还 申请期限 

截至令和 10 年 10 月 31 日（星期二） 

期限过后，不予办理，请注意。 

 

 

【受理窗口•邮寄地址】 

● 杉并区环境部垃圾减量对策课 电话 03-3312-2111（总机） 

（杉并区役所西栋 7 楼 4号窗口 杉並区阿佐谷南 1丁目 15 番 1号)  

● 杉並区清掃事務所 电话 03 - 3392 - 7281 

（杉並区成田東 5丁目 15番 20 号) 

※杉並清掃事務所方南支所、便利店，超市，及其他办理处不予受理申请 

请在上面所写的杉并区受理窗口办理手续。 

 

旧劵 
旧费用汇入银行

账户 

退还申请

手续 


